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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一项放射性武蓦条绚的范围内 

禁止进攻核设施的一些间题

概述

1. 瑞典在其1980年6月3 0日的提案中和1981年3月1 3日的备忘录中 

表示其观点说，存在着由于在战争申散布放射性物质而带来的大规模毁灭的真正危 

匿.它这样说时心中想到的是这样一种危险，即对含有大量故射性物质的核设施进 

行军事攻击.因此，它要求，禁止放射性武器的条约也必须规定禁止放射性战争以 

便不仅是包括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暑,而且还包括禁止进攻民用核设 

施.因此瑞典提出，在第三条中“应该明确地提到放射性战争的主要来源，也就是 

进攻核设施.”

在这方面，瑞典还说，在1949年的日内瓦诸公约的附加议定书中规定的对核 

设施的保护（第一号议定书第56条和第二号议定书的第15条）是不够的，其理 

由有二：第一，这些议定书仅讲到核发电站，因而忽略了含有大量放射性物质的其 

他设施。第二，议定书的目的是仅限于保护在这些设施附近的居知因而它们使军 

箏的考虑优先于人道的考虑，因此允许保护的规定可有例外.为了全面禁止放射性 

战争，一项放射性武暑条约也必须确保全面地保护核设施，以便“包括所有重要的 

风险和不致有任何漏涓” o

2. 本文件的第二节涉及到有关全面禁止对民用核设施进行军事进攻的主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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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问题.该节粗珞地总结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两位专家在放射性武暴特设工作 

小组的1982年春季会议上的发言.然后第三节着眼于如何能够对此种设施进行实 

际保护的问题，并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应该审议如何改进国际惯例法和1949年 

日内瓦诸公约的第一号附加议定书所提供的保护.然后，第四节讨论应该在一项禁 

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蓦的条约（放射性武暑条约）的范围内拟定保 

护条款呢还是应在另外的谈判中予以拟定.得出的结论'是,后一种解决办法看来發 

好，并建议，通过在条约中列入一项早日开始就后者进行谈判的义务来强调放射性 

武器条约和对核设施加强保护之间的联系.

3.在本文件中，“核设施”一词包括如下核电站和含有相当大量的放射性物 

质的其他民用设施，这些物质的禅放会导致居民生命的不可计量的损失和/或使大 

片的土地不能使用：

一动力发电和研究用反应堆，即使它们是暂时或永久地停用的

- 使用过的燃料原素的中间储存库

-使用过的燃料原素的加工工厂

-生产混合的氧化物燃料原素的工厂

-在上述工厂之间运输放射性物质的容蓦

专门军用的核设施不在此讨论，它们有它们自巳的问题.

军事攻击核设施的几个方面

1.核设施的国家安全规章的重要意义

佶价军事攻击核设施的后果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与这些设施的设计和操作有 

关的安全标准，以及由于后者所具有的危险的潜力，国家当局给予计划许可的先决 

条件.这些标准的目的一^工业工厂的情况一在于保护其不受自然和民间的影 
t

响，而不是保护其免遭筆事影响，但是它们对后者也提供了某些有限的保护.在此 

方面，至关重要的是设计上的特点，为承受例如作为地震、飞机坠毁和如化学品瀑 

炸而造成的橫向气体爆炸波的后果而出现的静荷载及动力荷载；以及元余的和保护 

性的设计特点，发挥抑制和过滤作用，以防止放射性核素在此情况下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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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核设施也可这样来设计：即它们不会比核电站更易受到军事攻击.

有关核设施的国家安全标准有很大薯别.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个别国家 

里，这些规章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致在某一个国家内可适用好几种标准，这 

样作的结果是，比较老的设施在避免受到外界影响方面所得的保护要差于较新的设 

施.显而易见，在低安全标准的情况下，核动力设施比按照高安全要求而建造的设 

施更易于受到军事影响.

2.事事攻击核设施的后果

必须认为现在仍然存在着这样的核动力设施，如果发生了用當规武畧（例如， 

用一颗1000公斤TN瑜高爆炸弹）所进行的攻击，从这些设施里会有一些放射性 

物质逃逸出去.若用核武暑进行攻击，情况尤其会如此.每一具体情况的后果要决 

定于若干因素，如：

-高设施的距离和武蓦的弹着点

-武暑的类型和火力

-设施的类型及其设计特点

-设絶内的核物质的化学和物理性质

-设施的破坏类型和程度

-攻击时的气象条停

-可能采取囲限制设施承受玻坏的短明措施

爆炸装置对一所核电站的决定性的混凝土结构，即容暑的作用，只限于带击 

波（热辐射和放射性辐射并不产生任何察觉得到的影响）・如果爆炸装資命卒的地 

点距设施不远，那么就不再能排除会对容暑造成破坏，这在某种情况下能够导致堆 

芯熔化.然而.这只会在数小时后才产生效应（只有当一件有足够能量的核爆炸装 

置直接击中容器或落在其附近时，容卷才有可能会被立即摧毁.并且只在特别在不 

利的情况下，放射堆芯才会部分地蒸发.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武器的放射性核素的 

效应也只在头几个星朝起作用）.其他的核设施，只要拥有一个类似反应器那样的 

容暑，在发生一次用核武器进行的攻击时，会表现得更为安详，因为，作为一个规 

律，一切系统都会进入安全状态（没有必要进行紧急冷却）.即使没有附助能的供 

应（电力、水）,而核素的蒸发效应一一在直接击中时是预期会有这种效应并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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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超过核武器的效应一在几个星期后才感到.

T说来，可以说，从核动力设施逃逸的放前性物质会产生淮以计算的放射效- 

应，它可使大片土地在几十年内不能供人使用.

3 .对核装置进行军事袭击的或然率

销毁核设施可以在理论上作为军事力量的目标，因为以这种方式，只要有限地 

使用特殊用途的武暴，就可以通过释放设施中的放射性物质造成巨大的破坏。例如， 

能源供应的破坏和作为其结果对工业、基本设施和防御设施導造成的影响，都可能 

被认为是一种可行的目标.

但是，这类设施中逸出的放射性物质能对袭击者的军事行动产生影响，其性质 

和范围不能确切判断.换盲之，对核设施的袭击会对袭击者的行动计划带来无法肯 

定和几乎无法计算的因素.此外，在常规夜争中有意破坏这种设施将意味着一场乍I 
接核战争”的开始，并可能导致对方无法预计的反应.事实上，敌对一方的能源供 

应可以通过破坏當规发电站、变压礬等等予以毁坏而不必冒这种风幽

对核设施使用核武峯 即破坏核设施会增加所使用武暑的放射效果.但是，核 

武暑国家并不指望这种效杲.而且，鉴于上述后果，这种效果对它们将是不利的.

总的说来，由于无法预测放射性污染，破坏核设施会给销毁者带来大量的未知 

因素.而且，袭击者很可能很想占有完好无损的贵重设施.

因此可以从所有这些方面作出推断，有養烈的论据可说明不会对核设施发动有 

蕙的军事袭击.而且，这将是同在武春技术方面向藉密武器发晨的趋势背道而驰的 

（精密武蓦可以用精确的攻击消灭目标而只有有限的和可以精确预测的效应），如 

果人们与比岡时打算通过销毁核装置引起无法计量的故果的话.

因此，出于偶然因素的攻击而破坏了这类设施的可能性霎比有意破坏大。偶然 

的攻击主要取决于战斗的类型和规模以及战斗同这类设施豹距离.当然，如果在设 

施附近有军事目标，偶然袭击的可能性就更大°因此，人们非當重视是否有这样的 

国家安全制度，即规定率事设施和其他军事目标，为了安全起见，一定妻位于距核 

装置的最低限度距离之外.

4.有关军事目标和核设施之间保持安全距离的国家规章

好些国家都有条例规定潜在窣事目标与核设施之间的安全距离.这些制度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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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军事目标受到进攻时，邻近的核设施不会由于偶然袭击或间接破坏而受到影响• 

这些距离是在这类设施的批准手续中规定的.军事当局必须确保核动力设施四周地 

区没有一切种类的军事目标.这种距离的预测要计及可能用来攻击一个军事目标的 

各种武■卷、它们散布的可能面积以及设施的设计.

加强对核设施的保护

1,核设施的保护区

充分保护核设施免受军事攻击的唯一办法是设立保护区.这些保护区应有勘于 

保证人人了解一切具有潜在危险的设施的位畳.这样，它们就将更有效地有助于禁 

止对这类设施的直接攻击,并使那些在保护区内采取军事行动的敌手注意到设施就 

在附近，从而避免恵外事故造成的打击或伴隨而来的损書.后者可要求保护区内不 

设军事设施和其他目标.在这一方面，可以设想在保护区内划内圈和外圈：内圈将 

不设一切目标，外圈将不设特殊类型的目标（例如，加固的目标）.保护区和核发 

电设施的位置应在加入有关条约时公布，例如過交换一览表的办法.因为核设施 

并不总是容易辩别的，因此这样做是必要的.设置从空中和地面远距离外能看到的 

显眼标志，也将有助于有效的保护.

但是，建立核设施保护区会产生相当多的问题。正如已提到的，这类设施的安 

全标准国与国之间不相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在一国之内也不相同.如果保护区局 

限于最低限度的要求，那就必须设立不同规模的保护区。作为善代办法，可根据 

（所设想的）较低安全标准在全世界范围内设立唯一一种规模的媒护区.在这种情 

况下，保护区将不得不是相当大面积的.

有些国家的核设施较为密集，而其他国家的核设施则很疏散或数量很少，这一 

种情况产生了另一个问颖。在前一美国家中，相应地将存在大量的缭护区，这些保 

护区，视这些国家国土之大小和保护区的大小，将占去领土的很大一部分。结果., 

这些国家内将会存在一些庇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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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原因，在不远的将来保护区是否能真正设立的问题仍然是一个争论不 

决的问题.

2.各选解决办法

-个备选的解决办法是规建普遍禁止对稼设施进行攻击，正如H内瓦诸公约第 

T附加议定书第5 6条对国际冲突所规定的那榛 虽然普遍禁止不会象设立保护 

区这种做法那样对核设施具有同样全面保护作用，但是，普遍禁止为这类设施提供 

可喜的额外保热 使其免遭军事攻击.换言之，这办法等于是一项提案，它 

建议人们应审査如何改善国际习惯法和19 49年日内瓦诸公约的第 T附加议定书、 

特别是其中第5 6条所艇的保护.第5 6条第6款敦促各缔约国“在它们之间缔 

结进一步的协応 为含有危险力量的物体提供额外的保护”.

根据国际淺加强对核设施的保护*这就多种原因来说，是可取的做法.例如， 

由于•第T附加议定书第5 6条中仅包括核发电站而不包括其他核设蘇一即使人 

们认为后者由一般的国际法和议定书中其他规定给予保护一人们显然没有考虑到 

以下事必 即核设施中疝出来的这类物质具有同样的危書匿 议定书第5 6条规 

定的保护也可用其他方法加以改善：例如阐明不准许在核设施阔围的特定区域内进 

行某些类型的军事活动，或同意国际交换被保护的设蔵的一览裏.

在放射性武蓦条约中处理保护核设施间题

1.在拟定旨在改善对核设施的保护的各种条款时，必须从现有的法律形势出 

发，并且重申和更确切地确定国际法中早已存在的禁止攻击这类设施的规定.

国际法中已载有军事攻击基本上必须针对军事目标的原则.此外，在一场武装 

漳突中，发生冲突的各方选择战争方式方法的权利•是无限制的.在任何时候都必须 

遵守公度的原则。

关于保护国际武装冲突受害者的1949年日内瓦诸公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已扩 

大和确定了这一保护.

然而，这些条款的拟定工作势将大大地超越原先为一项放射性武器条约所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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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并且可能需要相当多的额外时间。因此，最好的办法似乎是在一份单独的 

协定中处段强对核设施的保执

2. 所以说在一份单独协定中处理及如强对核设施的保护是一个较好的办法的另 

-个原因是：在这一论题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

禁止放射性武蓦是旨在防止把放射性物质作为武蓦使用，这种物质经分解释放 

出微粒和/或蟀辐射，这样就成了 1948年联合国决议中规定的大规模毁灭性武 

署.另一方面，建立各种核设施当然不是旨在产生武器效果 相反，当某个不是建 

立这些核设施的国家破坏这些设施时，这些设施倒将会被用作武蓦了.攻击核设施 

所产生的主要军事效果将是武器本身造成的“倍增效果”。从原则上说.这同使用

•常规武畧摧毁一座水坝和由此而产生的灾难性的浪潮相同.

一项放射性武卷条约的宗旨之----- 正如瑞典提议的一是禁止放射性嵌争，

因此条约中将包括两个完全不同的论题：其中一个论题是通运专门为放射性蛤而 

制造或设计的装置、武署或设备把电商辐射用于军事用途.另f论题是关于当核 

设施在军事攻击中遭到损坏或摧毁时，武器的某种事先未定的影响遣成的电离辐射 

及其有害后晃 唯一的共同标准是为军事目的使用电离辐射.此外，一项禁止放射 

性蹌条约的具体内容一如果它超越了禁止攻击民用核设施一是很难决定的.

3. 鉴于很多国家在日内瓦谈判放射性武暑条约时对加强核设施的保护所表现 

的极大兴趣・可取的办法似乎是在条约中纳入一项条款・强调条约同加强对核设藉• 

的保护之间的联系，这样可导致早日开始旨在拟定保护这类设施的一项专门协定的 

工伝换言之，应这样撰写这一条款：各缔约国保证尽早就这一问题开始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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